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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16、200016   证券简称：深康佳 A、深康佳 B  公告编号：2019-103 

债券代码:114418、114423   债券简称:19 康佳 01、19康佳 02 

         114488、114489            19 康佳 03、19康佳 04 

         114523、114524            19 康佳 05、19康佳 06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挂牌转让深圳康悦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概述 

1、深圳康悦实业有限公司（下称“深圳康悦公司”）为康佳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下称“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其中本公司持有其 59%股份，本公司控

股子公司康佳创投发展（深圳）有限公司（本公司持有其 51%的股份，下称“康

佳创投公司”）持有其 21%股份，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康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持有其 20%股份。 

为优化公司资产配置，本公司及康佳创投公司拟将合计持有的深圳康悦公司

51%股权在国有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其中本公司拟挂牌转让深圳康悦公司

40.29%股权；康佳创投公司拟挂牌转让深圳康悦公司 10.71%股权。挂牌价格不

低于资产评估机构的评估值，最终交易价格和交易对手将根据竞买结果确定。深

圳康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将放弃本次股权转让的优先购买权。股权转让完成后，

本公司和康佳创投公司将按转让股权比例收回对深圳康悦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烟

台康悦投资有限公司已提供的借款。 

本次交易以公开挂牌转让的方式进行，目前无法判断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2、根据康佳集团《首席执行官工作细则》及相关制度的规定，本公司首席

执行官于 2019 年 11 月 1日签批了《关于挂牌转让深圳康悦实业有限公司部分股

权的决定》，同意本公司将持有的深圳康悦公司 40.29%的股权和康佳创投公司

将持有的深圳康悦公司 10.71%的股权挂牌转让。 

3、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挂牌转让深圳康悦公司

部分股权事项还需要履行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程序，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本次拟挂牌转让的深圳康悦公司 51%股权，尚不确定交易对方，本公司将根

据该交易的进展情况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的要求履行相应的披露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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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挂牌转让标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资产概况 

本次拟挂牌转让的标的为本公司及康佳创投公司合计持有的深圳康悦公司

51%的股权。该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

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截至2019年9月30日，深圳康悦公司51%股权经审计的账面价值为1,019.79

万元，评估价值为 3,523.89 万元。 

因股权转让需履行国有产权挂牌转让手续，最终交易价格和交易对手需根据

竞买结果确定。 

（二）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深圳康悦实业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主

要股东：本公司出资 1,180 万元，占比 59%；康佳创投公司出资 420 万元，占比

21%；深圳康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出资 400 万元，占比 20%。经营范围：一般经

营项目是：营养健康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商务咨询（不含投资咨询），物业管

理，酒店管理，会议服务，展览展示服务，计算机技术开发，建筑材料销售。（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许可经营项目是：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建筑工程设计、施工。注册资本：2,000 万元。成立日期：

2019 年 8 月 16 日。住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区社区科技南十二路 28

号康佳研发大厦 2301。法定代表人：林洪藩。 

目前深圳康悦公司仅持有烟台康悦投资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除此之外，

尚未开展其他业务，也未持有其他资产。烟台康悦投资有限公司已获得

38,815.50 平方米的烟台康佳大健康加速器产业园配套项目用地，项目的规划设

计正在进行中。深圳康悦公司 2019 年 9月 30 日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26,229.58

万元，负债总额为 24,230.00 万元，净资产为 1,999.58 万元。因项目仍在建设

期，尚无收入。 

（三）标的公司资产评估情况 

本公司委托深圳市鹏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对深圳康悦公司

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鹏信资评报字[2019]第 090 号资产评

估报告，具体情况如下： 

1、评估目的：本公司拟转让深圳康悦公司部分股权。 

2、评估对象：深圳康悦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 

3、评估范围：深圳康悦公司于评估基准日的全部资产及相关负债。 

4、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5、评估基准日：2019 年 9月 30日。 

6、评估方法：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 

7、评估结论：以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即：深圳康悦公司

股东全部权益于评估基准日 2019 年 9 月 30 日的市场价值为 6,909.58 万元。 

8、使用有效期：评估报告使用有效期为一年，自评估基准日 2019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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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起至 2020 年 9 月 29日。 

（四）交易价格 

深圳康悦公司 51%的股权的挂牌价格不低于资产评估机构的评估值，预计挂

牌价格为 3,570 万元，最终交易价格和交易对手将根据竞买结果确定。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深圳康悦公司 51%股权的交易对手尚不确定，因此尚未签署交易协议。 

五、涉及收购、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根据国有资产转让的相关规定，挂牌转让深圳康悦公司部分股权需履行国有

产权挂牌转让手续，最终交易价格和交易对手根据竞买结果确定。出售深圳康悦

公司部分股权可增加本公司现金流和改善财务状况。 

股权转让完成后，本公司和康佳创投公司将按转让股权比例收回对深圳康悦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烟台康悦投资有限公司已提供的借款。 

六、收购、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挂牌转让深圳康悦公司部分股权可优化本公司资产配置，回收资金，增强资

产的流动性，提高本公司整体效益。根据国有资产转让的相关规定，转让深圳康

悦公司部分股权的事项需在国有产权交易所挂牌转让，该程序将保证交易价格的

公平合理性，不会出现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公司及康佳创投公司挂牌转让所持有的深圳康悦公司 51%股权，若顺利完

成股权过户手续，以深圳康悦公司 2019 年 9月 30 日账面值和挂牌价格（即 3,570

万元）为基础计算，预计本公司处置长期股权投资产生的税后利得约为 1,511.00

万元，康佳创投公司处置长期股权投资产生的税后利得约为 401.66 万元，因丧

失对其控制权并转为权益法核算，按照公允价值重新计量，剩余股权产生的税后

利得预计约为 2,450.20 万元。股权转让后，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合计持有深

圳康悦公司剩余 49%的股权，剩余股权作为公司长期股权投资，并按权益法进行

后续计量。 

七、中介机构意见结论 

针对本次拟挂牌转让深圳康悦公司 51%股权的事项，本公司聘请深圳市鹏信

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对深圳康悦公司于 2019年 9月 30日评估基准

日的股东权益情况进行了评估（具体评估结论如前所述）。 

八、备查文件 

《关于挂牌转让深圳康悦实业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决定》。 

特此公告。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一九年十一月一日 


